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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格式与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

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事项已取得新疆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将国资委持

有新能源集团 90.1571%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能源集团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国

资产权〔2024〕120号件）的批复文件。本次无偿划转导致新疆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立新能源股份的比例超过 30%。但本次收购系“经政府或

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之情形，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

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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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收购报告书摘要、本报

告书摘要 指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立新能源 指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能源集团、本

公司 指 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能源集团 指 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权益变

动、本次无偿划转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将持有的新能源集团

90.1571%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能源集团。 
新能源集团直接持有立新能源47.3787%的股份，通过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立

新能源0.1842%的股份，合计持有立新能源47.5629%的

股份，为立新能源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完成后能源集

团成为立新能源的间接控股股东，通过新能源集团及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立

新能源43.2496%的股份。 
新疆国资委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 1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财务顾问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摘要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

差。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6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 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开发区（头屯河区）玄武湖路 477 号新疆能源大厦 
法定代表

人 高建军 

注册资本 1,268,696.1153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65010059916844X8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无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取得专项审批待取得

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目期

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为准）：能源投资及资产

管理；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 
营业期限 2012-07-06 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开发区（头屯河区）玄武湖路 477 号新疆能源大厦 

联系电话 0991-7531114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及所控制核心企业的情况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产权控制结构图 

新疆国资委是能源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

日，收购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新疆国资委，截止本报告书摘要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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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疆国资委所控制的除能源集团之外的核心企业及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新疆有色金属工

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56,535.6129 90.06% 职业技能鉴定；有色金属工业的投资；有色金

属产品的销售。 

2 
新疆机场（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470,200.76 100.00% 航空地面服务和保障；仓储服务。 

3 
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426,602.9574 95.73% 

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

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资产管理服务。 

4 
新疆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062,951.0377

7 90.76%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担保服

务。 

5 
新疆地矿投资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00 100.00% 

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矿产资源勘查；

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地质灾害

治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 

6 
新疆水利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4,835,912.76 100.00% 水利领域投资业务 

7 
新疆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00,000.0000 100.00% 

公路建设技术检测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投资管理咨询，公路工程的质量监督检测业

务，交通通信管网的管理和经营。 

8 
新疆商贸物流

（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00 100.00% 贸易、运输。 

9 
新疆金融投资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813,173.660921 95.87% 金融投资，矿业投资，股权投资，其他行业投

资，资产管理及相关业务咨询。 

10 新疆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1,028,800.00 68.71% 投资与资产管理；游览景区管理；旅行社及相

关服务。 

11 
新疆新业国有资

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2,9265.28 90.46%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服务；与企业改制相关的

咨询服务。 

12 

新疆亚新煤层气

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500,000.00 53.96%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 

13 
新疆农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41,508.3659 90.00% 房地产投资，矿产资源投资，项目投资。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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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能源集团主要从事能源投资及资产管理、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煤炭及制

品销售等，拥有哈密三塘湖石头梅一号露天煤矿、和田布雅煤矿、准东大井一

号矿等煤矿，是一家以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发展主线，全力推进企业资产

结构优化调整、科技创新驱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党的

建设全面加强五大任务，做强做优做大煤炭煤化工、新型电力、油气、环保四

大主业，着力增强战略支撑保障和价值创造两大能力的能源产业集团。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能源集团 2021 年、2022 年分别

出具了 XYZH/2022URAA10250、XYZH/2023URAA1B0104 号审计报告，能源

集团 2021 年和 2022 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934,669.97 2,471,024.02 
净资产 1,447,642.47 1,307,050.58 

资产负债率 50.67% 47.10% 
营业收入 2,130,039.56 1,009,949.75 
营业成本 1,854,161.76 920,614.34 
净利润 140,798.51 12,943.65 

净资产收益率 10.22% 1.00% 
注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注 2：净资产收益率=当年净利润/[（上年末净资产+本年末净资产）/2]。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XYZH/2024URAA1B0137 号

审计报告，能源集团 2023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4,251,078.12 万元，净

资产 1,903,161.49 万元，资产负债率 55.23%，营业收入 2,246,636.54 万元，营

业成本 1,812,547.83 万元，净利润 195,173.87 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10.62%。该

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具体内容为： 

“三、 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明。能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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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管理层编制的后附合并财务报表是以能源集团与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集团）整体合并重组为基础。能源集团已经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了新能源集团未纳入合并范围的合并财务报表，我们已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针对不包含新能源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向能源集团出具了

XYZH/2024URAA1B0136 号审计报告，应一并阅读。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

审计意见。”附注二请参考本报告“第十一节 收购人财务资料”之“二、收购

人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 

能源集团不合并新能源集团的2023年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3,124,306.01

万元，净资产 1,619,508.91万元，资产负债率 48.16%，营业收入 2,055,031.65万

元，营业成本 1,696,036.37万元，净利润 183,307.08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11.95%。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

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能源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仲裁情况（重大民事诉讼、仲裁指的是涉案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10%以上且超过 1,000 万元的诉讼、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能源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

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或护照 
1 高建军 男 董事长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2 韩波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3 艾斯哈尔·茹孜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4 李伟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5 刘立群 女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6 王博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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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或护照 
7 王江峰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8 吴华 男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9 马洁 男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10 于生军 男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11 郭振海 男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12 杨梅 女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13 霍美伶 女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能源集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境内外其他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

比例 

1 新疆小额再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对全区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开

展全区小额贷款公司同业拆借；信

贷资产转让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

务试点；开展与全区小额贷款公司

相关的咨询业务；其他经营许可的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5%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情况外，能源集团不存在持股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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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及未来变动计划 

（一）本次收购目的 

为整合优势能源资源，加快推进传统能源、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领域全产

业链发展，构建自治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自治区能源产

业龙头，更好支撑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和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

建设，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将新疆国资委持有的新能源集团

90.1571%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能源集团。本次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

司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收购人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立新能源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4年 3月 15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于 2024年 10月 25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根据 2024 年

10 月 25 日审议通过的《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立新能源拟向控股股东新能源集团定向发

行不低于本次发行 A 股股票数量的 10%的股份，向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企业拟定向发行比例不低于本次发行 A 股股票数量的 2%。若发行完

成，预计收购人将会通过新能源集团间接增持立新能源股份。 

除此之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

持立新能源股票的明确计划，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也无出售或转让其已拥有权益

股份的明确计划。若发生上述权益变动之事项，能源集团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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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2024 年 6 月 3 日，新疆国资委出具《关于将国资委持有新能源集团 90.1571%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能源集团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国资产权〔2024〕120 号

件），本次划转已取得新疆国资委的正式批准； 

2024 年 9 月 1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

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4〕449号），决定对新疆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能源集团可以实施集中； 

2024 年 11 月 11 日，能源集团与新疆国资委签订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

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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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能源集团通过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间接

持有立新能源 0.3683%的股份；新能源集团直接持有立新能源 47.3787%的股

份，通过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立新能源 0.1842%

的股份，合计持有立新能源 47.5629%的股份。立新能源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能源集团将通过新能源集团间接持有立新能源 42.8813%

的股份，通过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立新能源

0.3683%的股份，合计持有立新能源 43.2496%的股份。立新能源的股权控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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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变更为：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关于将国资委持有新能源集团 90.1571%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至能源集团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国资产权〔2024〕120 号

件），将自治区国资委持有的新能源集团 90.1571%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能源集

团。无偿划转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能源

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三、本次收购所涉及的交易协议 

2024 年 11 月 11 日，能源集团与新疆国资委签订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

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主体 

划出方为新疆国资委，划入方为能源集团。 

2、无偿划转标的 

无偿划转标的为新疆国资委持有的新能源集团 90.1571%国有股权。 

3、职工安置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职工分流安置事项。 

4、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 

5、生效条件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

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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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以无偿划转方式进行，不涉及收购对价的支付，不涉及收购资金

来源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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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

以免于发出要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

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本次收购系能源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新能源集团 90.1571%的股权，

继而通过新能源集团间接控制立新能源 42.8813%股份、通过新疆国有资本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立新能源 0.3683%的股份，合计持有立新能源

43.2496%的股份，成为立新能源的间接控股股东。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系经新疆国资委批准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中关于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式”之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三、收购人受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担保等限制转让的

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详见本报告

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式”之“四、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四、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 

收购人已经聘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将就本次免除发出要约事项发表整体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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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其他重大事项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收购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应

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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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 
                                                                                                                       高建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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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

页） 
 
 
 
 
 
 
 
 
 
 
 

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 
                                                                                                                        高建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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